洛龙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方第二次公开

选聘的公告

洛龙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方选聘工作，因第一次公开选聘报名时间内，报名数不足规定数，经研究，洛龙街道办事处现面向社会第二次公开选聘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洛龙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服务项目

2.项目地点：洛龙街道栀云苑（KCC2017-9-A7地块）S1栋。
3.项目规模：洛龙街道居家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1542平方米，涵盖服务接待区、生活照料区、健康管理区、文化娱乐区等功能区域，配套基本养老服务设施设备。

4.服务范围：面向洛龙街道辖区内全体常住老年人，重点服务高龄、独居、空巢、特困、低保、失独等特殊老年群体。

    5.租金：30800元（叁万零捌佰元整）。
二、公开选聘原则
本次公开选聘遵循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择优适配、公益优先、长效稳定原则，全程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公开选聘过程规范有序、结果客观公正。

三、运营服务期限
运营服务期限为3年，合同期满前6个月开展服务质量考核，考核优秀者可优先续签合同。

四、业态及服务要求

 （一）核心业态布局。

需以“普惠性、公益性为主，市场化补充”为导向，重点布局：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精神慰藉、智慧养老等服务。
（二）服务质量要求。
1.人员要求：运营方需配备足额专业团队，关键岗位需持有效职业资格证书，且岗前培训率100%。

2.标准要求：严格遵守《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规范》等国家及地方标准，建立服务流程、安全管理、应急处置等制度。

3.满意度要求：服务对象年度满意度调查得分不低于85分，投诉处理及时率100%、办结率不低于95%。

4.公益属性要求：对辖区低保、特困、失独、高龄独居等特殊老年群体，需提供一定比例的免费或优惠服务，具体比例在合同中明确。

五、参选机构资格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养老服务相关类目）。

    （二）近3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重大安全事故及不良信用记录。

（三）拥有专业的养老服务团队，具备健全的人员管理、培训及考核机制。

（四）具备一定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保障服务中心持续稳定运营，具备应对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能力。

六、公开选聘实施步骤
（一）公告发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公告期为5个工作日。

（二）报名及材料提交。符合条件的机构在公告期内提交报名材料（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团队介绍、过往业绩证明、服务方案草案等），逾期不予受理。

（三）资格审查。公开选聘工作组对报名机构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合格参选名单并公示3个工作日。

（四）选聘方式。经资格审查后，若有两家（含两家）以上单位符合条件并报名，则由街道组织评审小组，通过比选择优的方式确定一家单位为中标单位；若仅有一家单位符合条件并报名，则直接确定该公司为中标单位。

（五）结果公示。候选名单公示3个工作日，接受异议反馈及核查。

（六）合同签订。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中选机构并发放《中选通知书》，双方签订运营服务合同。

七、报名相关事项
（一）报名时间
2025年12月17日—2025年12月21日（工作日9:00-11:30，13:30-17:00）

（二）报名地点
洛龙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办公室（呈贡区祥丰街孔雀镇三期商业7栋1楼党群服务中心旁）
（三）报名材料（加盖公章纸质版1份+电子版U盘1份）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含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2.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3.近3年同类项目业绩证明材料；

4.运营服务方案（含服务内容、人员配置、运营计划、应急预案、优惠服务承诺等）；

5.无违法违规及不良信用记录承诺书。

八、其他事项
1.参选机构提交的材料需真实有效，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参选或中选资格，3年内不得参与本街道相关服务项目。

2.本公告由洛龙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若需调整，将发布补充公告。

联系人：杨月红

联系电话：15912563963

洛龙街道办事处

                                2025年12月17日


